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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上午 10 時 35 分出席 ) 

 

 

 

 

(於上午 10 時 17 分出席 ) 

 

 秘書：  翟曉恩女士  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1 

 

 

＊     ＊     ＊  

 

缺席者：  潘國華議員          (因要代表區議會出席其他會議而缺席 ) 

李  蓮議員 ,  MH 

勞超傑議員  

  

列席者︰  盧麗儀女士 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/沙中線 (3) 

 袁智恒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優先鐵路發展 (6) 

 李鋈華先生  香港警務處九龍城警區交通隊主管  

 徐漢強先生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統籌工程師  

 黃耀彬先生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建造工程師－土木  

 余展鵬先生  

楊健華先生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高級建造工程師－土木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造經理－土木  

 陳芳婷女士  

嚴鈞樂先生 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項目傳訊經理  

九龍城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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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歡迎各工作小組成員、部門代表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(下簡

稱「港鐵公司」 )出席會議。另外，潘國華議員在會前通知秘書處，表

示要代表區議會出席另一會議，故未能出席是次觀塘線延線會議。在

諮詢各成員後，主席宣佈有關缺席申請獲得通過。  

 

主席表示，若成員因為物業業權、職業或投資等個人利益而

與討論的事項可能產生利益衝突，務必在進入有關議題時申報利益，

以便他以主席的身分考慮是否需要請有潛在利益衝突的成員避席。在

會議過程中，成員作出利益申報如下：  

 

  吳奮金議員－於何文田區內擁有物業；  

  梁美芬議員－於黃埔花園擁有物業；及  

  劉偉榮議員－於黃埔擁有物業。  

 

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.  第 11 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觀塘線延線進度報告  (文件第 09/14 號 ) 

高度關注觀塘線延線工作進度  (文件第 10/14 號 ) 

 

3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截收文件後，才收到文

件第 10/14 號。根據會議常規第 13(1)條，小組成員須於會議的十個

淨工作天前，向秘書處提交文件。惟主席如認為恰當，可批准接納較

短時間的通知。由於主席認為文件第 10/14 號與觀塘線延線工程進度

有關，當中更以黃埔站的工程進度至為關鍵，故他以主席身份，決定

根據會議常規第 13(1)條，批准接納較短時間的通知。此外，主席表

示由於文件第 09/14 號及第 10/14 號均涉及黃埔站工程進度，故他建

議將兩份文件一併處理。在席成員沒有異議。  

 

4.  港鐵公司高級統籌工程師徐漢強先生介紹文件第 09/14 號。  

 

5.  張仁康議員介紹文件第 10/14 號。  

 

6.  成員就港鐵公司的介紹所發表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一 )  觀塘線延線的通車目標延至 2016 年年中，故成員查詢此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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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與 2014 年年中所估算的一致，或是需要再度延期；   

 

(二 )  成員查詢觀塘線延線延誤竣工對其造價的影響；有成員建議港

鐵公司設立補償方案，於距離港鐵站較遠位置的商場設立港鐵

特惠站；亦有成員建議為紅磡道附近居民提供優惠；此外，主

席亦查詢以往推展鐵路工程時向商戶作出補償的詳情及經驗； 

 

(三 )  成員查詢人手不足是否影響黃埔站工程進展的原因及是否有

其他原因導致進度延誤；如為前者，成員要求港鐵公司增加人

手；  

 

(四 )  有成員查詢建造黃埔站東西大堂時是否有發現不明朗因素；  

 

(五 )  黃埔站東西大堂之間月台隧道挖掘工程存在不明朗因素，故成

員向港鐵公司查詢有關詳情；  

 

(六 )  成員查詢港鐵公司是否會考慮使用鑽爆方式開挖黃埔站月台

隧道及其可行性；或是無可避免需要使用人手及小型機械挖

掘；  

 

(七 )  成員查詢港鐵公司是否曾就鐵路工程向環境保護署 (下文簡稱

「環保署」 )申請二十四小時施工及有關申請獲得批淮的所需

條件；以及於晚上施工時，抽風機的擺放位置及如何控制工程

噪音；  

 

(八 )  有成員提議先進行黃埔站修復地面工程，以減低對市民的影

響；及後才依次興建大堂及月台；  

 

(九 )  有成員希望港鐵公司代表向其管理層反映，於工程完結時興建

早前提議連接紅磡道及附近屋苑的行人隧道，並於德康街加設

出入口，便利居民；  

 

(十 )  有成員認為黃埔站工程已經延遲竣工，故希望港鐵公司能更加

留意附近的環境設施如黃埔站工地附近路面不平的情況，以減

低工程對居民影響；  

 

(十一 )  有成員認為何文田站工地附近的工程車輛停放於孝民街、忠義

街及忠孝街，為道路使用者帶來不便，而工程延誤只會繼續影

響市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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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 )  另外，早前佛光街曾發生一輛田螺車翻側的交通意外，成員向

港鐵公司查詢肇事車輛是否其工程車輛及肇事原因是否與鋪

設鋼板、路面收窄等改動有關；  

 

(十三 )  有成員向港鐵公司查詢觀塘線延線工程竣工日期是否由同一

工程團隊作出估算；  

 

(十四 )  港鐵公司曾承諾積極考慮為佛光街接駁天橋增設行人輸送帶

設施，故成員向港鐵公司查詢是否能落實有關建議；  

 

(十五 )  現時佛光街左轉至信用街彎位已實施臨時交通管制措施，成員

向港鐵公司查詢其彎位弧度是否會因工程擴展而再作調整，致

彎位位置更為突出；  

 

(十六 )  成員表示忠義街花園升降機因要配合觀塘線延線鐵路工程興

建接駁行人天橋而未能開放予居民使用，故查詢忠義街花園升

降機是否能於 2015 年年中 (即接駁行人天橋預期竣工時間 )開

放，或是需要待觀塘線延線通車後才能開放；  

 

(十七 )  有成員查詢漆咸道北天橋上蓋的竣工日期及新建樓梯工序進

展；  

 

(十八 )  成員表示觀塘線延線沿線工地均出現蚊患問題；  

 

(十九 )  有成員查詢工程進度是否受到佔中行動影響；  

 

7.  港鐵公司代表綜合回應成員的意見如下：  

 

(一 )  觀塘線延線項目是由港鐵公司以擁有權模式推展，工程開支由

港鐵公司承擔，而目前工程開支仍在預算內；另外，港鐵公司

備悉成員對設立港鐵優惠站的意見，惟現時仍以觀塘線延線竣

工及全線通車為首要目標；如商戶認為受到任何鐵路工程影

響，可根據鐵路條例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索償，港鐵公司以往

亦有收到有關商戶索償的個案；  

 

(二 )  港鐵公司預計未來黃埔站工程可能會遇到機電工程人手供應

短缺的問題，但隨著西港島線工程大致竣工，鐵路工程高峰期

已過，港鐵公司會吸納人手，以協助推展其他鐵路工程的進度； 

 



- 5 - 

 

(三 )  黃埔站東大堂的工程快將完成，而西大堂工程暫未遇上重大問

題，兩站未來主要涉及的工序包括釘板、紥鐵及倒灌混凝土等； 

 

(四 )  於 2014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，承建商於西大堂東面近月台隧道

入口位置挖掘四至五米深時，發現地下石層與管線位置距離接

近，承建商需要下挖至離地面十四至十五米，方能展開月台隧

道工程。但由於其為泥石混雜的土質，故開挖時不能使用大型

機械，只能用人手使用小型機械鑽挖。港鐵公司預計繼續向前

開挖時，情況會與西大堂月台隧道入口位置相約，從而增加挖

掘難度。整條月台隧道約長一百米，港鐵公司原於設計階段時

估算石頭約長七十米，鬆軟泥土約長三十米。從探土所得，擬

建月台隧道屬懸崖，其石線以斜線模式向東伸延至船塢，而泥

石混雜的情況約長四十米，惟實際情況需要開挖後方能確定。

由於泥石混雜的風險較大，故需要為開掘範圍作臨時支撐，避

免下陷，方能繼續挖掘。依照目前的進展，港鐵公司估算每天

的開挖進度只能推前二百至三百毫米，工程約需要額外五至七

個月的時間方能竣工；  

 

(五 )  有鍳於月台隧道位置的泥土較鬆散，故未能使用鑽爆形式開

挖。另外，使用大型機械挖掘會出現下陷的危險，故未能在開

挖月台隧道時使用；  

 

(六 )  港鐵公司已向環保署申請二十四小時施工，以開挖黃埔站月台

隧道，其進度會因此而稍為加快。根據以往的鐵路工程經驗，

大部分的隧道工程一般均會二十四小時施工，而車站內工程則

申請延長施工至晚上十一時。環保署在審核有關申請時，會要

求申請者證明有關工程聲浪不會超過香港法例水平才會予以

考慮，如有需要時亦需加設隔音措施等。另外，工程噪音主要

來自打樁及鑽挖石層等工序，由於現階段站內的工程主要涉及

灌注混凝土等工序，聲量相對較少；雖然鑽挖石層時會有聲浪

產生，但港鐵公司會敦促承建商遵守有關守則；  

 

(七 )  黃埔站工程在設計時已安排由下而上施工，現時暫未有足夠條

件作出改動。道路修復工程預計於 2015 年年中開始進行；  

 

(八 )  在觀塘線延線項目規劃初期，港鐵公司接獲不少意見，其中包

括有成員提出興建連接紅磡道及附近屋苑的行人隧道。當時港

鐵公司已審視有關建議，並考慮附近的交通及行人流量情況，

認為紅磡道路面設施足以應付附近屋苑居民來往黃埔站的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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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因此未有考慮在紅磡道加設黃埔站出入口及其他地下設施

的建議；  

 

(九 )  港鐵公司認同成員建議，要做好有關工地附近的環境工作，並

已責成承建商加派人手修復黃埔站工地附近路面不平的情況； 

 

(十 )  港鐵公司經已盡力安排工程車輛停泊於劃定的工地範圍，但會

敦促承建商再作跟進。由於何文田站的挖掘工程已經完成，現

正進行灌注混凝土等工序，港鐵公司與承建商已有共識，所有

運載混凝土的車輛會先在何文田站入口排隊等候進入工地，當

停泊位置已經泊滿車輛時，承建商會作出調配，以安排車輛進

入工地；此措施亦適用於所有正進行公共基建的工地內；  

 

(十一 )  就 配 合 觀 塘 線 延 線 而 實 施 的 臨 時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符 合 交 通 標

準，早前肇事車輛是為港鐵公司承建商供應混凝土的工程車

輛；  

 

(十二 )  一般而言，若工程主要是地面結構，估計的竣工時間會較為準

確，然而，若工程為地下結構，探土亦只能以點對點形式進行，

需要在開掘時才能發現預計以外的情況，故估算工程所需時間

會出現偏差；  

 

(十三 )  由於行人輸送帶設施需要高行人流量支持，故現時觀塘線延線

暫未適合此情況；  

 

(十四 )  連 接 何 文 田 站 與 愛 民 邨 及 常 樂 街 一 帶 的 行 人 天 橋 工 程 竣 工

後，港鐵公司與相關政府部門商議及取得其同意後，便會開放

予行人使用；  

 

(十五 )  漆咸道北行人接駁天橋預計於 2015 年年中竣工，由於現時觀

塘線延線的目標是在於 2016 年年中通車，連接何文田站的部

分天橋，將會配合觀塘線延線通車時啓用，而橫跨漆咸道北的

部分會先開放天橋予公眾使用；現時的行人天橋亦會於 2015

年年初拆卸；  

 

(十六 )  港鐵公司會責成承建商每星期為工地噴灑蚊油兩次；  

 

(十七 )  由於工程車輛及運載工程材料的車輛因公眾活動而未能於 9

月至 10 月期間進出部分工地出入口，南港島線金鐘站擴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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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部分工序亦因而受到影響。隨著工地出入口陸續恢復運作，

工程進展已經回復正常。  

 

8.  香港警務處九龍城警區交通隊主管李鋈華先生就佛光街交通

意外作出補充，表示警方正調查交通意外的肇事原因。 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9.  成員同意大約在 2015 年 3 月中旬至下旬召開下次會議。主席

指示秘書處與政府部門及港鐵公司洽商下次會議日期，並將於稍後以

書面通知成員會議詳情。主席在上午 11 時 39 分宣布會議結束。  

 

10.  本會議記錄於 2015 年  月  日正式通過。  

 

   主席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秘書  

                 
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5 年 3 月  


